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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述 

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是省政府督办的重点工作，按照江苏省污

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创建及考核要求，至 2021 年底，连云港市共

需完成 25 个提质增效达标区的建设，面积为 97.28 平方公里。其中

连云港市需完成 13 个提质增效达标区，面积为 67.32 平方公里，占

建成区面积的 31.02%；东海县需完成 3 个提质增效达标区，面积为

8.12 平方公里，占建成区面积的 32.98%；灌云县需完成 5 个提质增

效达标区，面积为 10.23 平方公里，占建成区面积的 36.67%；灌南县

需完成 4 个提质增效达标区，面积为 11.61 平方公里，占建成区面积

的 33.94%。 

中国市政工程华北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受连云港市住建局委

托，对照省厅的考核标准，对各区、县、平台污水提质增效工作进行

了第一期督查及全面评估。督查结果显示，目前所有区县距离省厅要

求还存在较大差距。由于徐圩新区去年已完成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工

作，经今年复查，能过通过达标区的验收。以下通报内容未包含徐圩

新区。 

二、评估结果 

对照各项评分标准及分值，截止 5 月底各区县（除徐圩新区）基

本情况如下: 

1、工作组织推进（10 分） 

1）工作任务及推进（6 分） 

要求：①编制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方案或计划。 



 

 

②责任分解和任务分工。完成提质增效达标区本底清单和

整治措施。 

现状：目前仅开发区、东海县和赣榆区完成此项工作，其余区县

尚未开展。 

2）工作宣传（4 分） 

要求：①宣传达标区内提质增效工作，如公众号、微博、展板等； 

②建立公众参与监督达标区建设的渠道。 

现状：针对提质增效的宣传尚未开展，基本都是以污水管道建设、

雨污分流工程等来宣传。公众参与主要依靠 12345 平台，仅开发区施

工现场设有展板及监督通道，其他区县应结合现场工程的开展，增加

现场收集意见点等多种渠道。 

2、三消除（10 分） 

1）整治后的黑臭水体长效保持机制的建立和落实 

要求：①明确河道的养护管理单位和责任人；  

②建立养护管理办法、监督巡查、考核检查办法及水质抽

检制度； 

 ③建立“河长制”，落实台账；  

 ④整理河道养护经费拨付台账，河道养护经费需及时足额

拨付。 

现状：自 2017 年 10 月份开始连云港市已全面推行河长制，明确

市域内河库的养护管理单位及责任人，对相关断面进行监测，目前仅

连云区整理河道养护经费拨付台账，其他区县缺少相关台账资料。 



 

 

2）污水直排口动态排查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实  

要求：①达标区内河道设置排口电子档案和标识标牌； 

②开展污水直排口动态排查和管理。 

现状：目前连云港市各区县均未设置排口电子档案及标示标牌，

各区县针对排口已进行相关排查工作，但缺少动态排查和管理的台账

资料，仅开发区提供动态排查情况。 

3）服务于原空白区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 

要求：①污水收集管网运行良好； 

②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良好。 

现状：连云港市无污水收集空白区，原空白区的污水收集处理运

行良好。根据《连云港市 2021 年度管长制暨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

工作要点》，各区县仍存在部分污水管网空白区，需在 2021 年底前消

除。 

3、“三整治“——工企业排水整治行动（20 分） 

1）工业废水接纳管理 

要求：①整理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工业企业清单； 

②整理接入市政污水管网工业企业的排查评估材料； 

③编制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工业企业退改接工作方案，整

理执行台账； 

④完成工业企业的预处理设施建设，整理出水在线监测数

据与城市污水处理厂实时共享情况（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

场抽查，抽查比例不低于 10%）。 



 

 

现状：目前仅开发区具有达标区范围内接入市政污水管网的工业

企业清单与工业企业预处理设施建设与出水在线情况；根据连云港市

省级以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评估报告，赣榆区、高新区已在其污水厂

收集系统范围内完成工业企业清单整理及排查评估工作，但评估缺少

污水收集接管、排污许可证办理、预处理设施及在线监测建设等情况，

无法按评估结果要求工业企业进行退改接工作；连云区工业企业所在

达标区为工业区，污水为“一企一管”直接排入工业污水处理厂，未

接入市政污水管网；连云港市其他各区县 2021 年度达标区内均不涉

及工业企业排水整治 

2）雨污分流改造 

要求：①整理工业企业清单； 

②编制工业企业内部管网的雨污分流改造的方案计划，整

理验收意见等资料； 

③达标区验收时，现场抽查工业企业内部雨污分流改造和

设施运行情况，抽查比例不低于 10%，重点查看污水直排

口和雨污混接整治情况，现场检查工业企业雨污水管网总

排口。 

现状：开发区、连云区及高新区已整理完成工业企业清单，但内

部尚未进行雨污分流排查及改造工作，赣榆区达标区内工业企业排水

体制为雨污分流制，各区均无台账资料；连云港市其他各区县 2021

年度达标区内均不涉及工业企业排水整治。 



 

 

3）企业排水设施日常管理 

要求：①建立排水设施的运行维护制度； 

②整理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台账； 

③公示内部雨污水管网布局图； 

④达标区验收时，现场抽查排水设施运行和养护情况，抽

查比例不低于 10%。 

现状：连云港市各区县主管部门均未建立企业排水设施的运行维

护制度。涉及工业企业排水整治的连云区、赣榆区、开发区及高新区

未整理工业企业排水设施运行及养护管理情况的台账资料。 

4）企业排水许可管理 

要求：①整理工业企业排水许可发放清单； 

②整理排水许可发放后的日常管理台账； 

③整理工业企业偷排乱排行为监管和执法记录。 

现状：目前仅赣榆区、开发区具有工业企业排水许可发放清单及

管理台账；根据连云港市省级以上园区污水处理设施评估报告，高新

区 2021 年度达标区内工业企业尚未发放排水许可证，整理相关台账

资料；连云区工业企业所在达标区为工业区，污水为“一企一管”直

接排入工业污水处理厂，无需发放排水许可；连云港市其他各区县

2021 年度达标区内均不涉及工业企业排水整治。 

4、“三整治“——“小散乱”排水整治行动 （24 分） 

1）排查整治 

 要求：①排查整治达标区内农贸市场、小餐饮、夜排档、理发



 

 

店、洗浴、洗车场、洗衣店、小诊所、建设工地等“小

散乱”排水户，整理排水户清单、问题清单及任务清单；       

②整理完成整治的“小散乱”排水户清单；       

③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场抽查排水设施和预处理设施的

建设和运行情况，抽查比例不低于 10%，重点查看“小

散乱”排水户是否按要求建设排水和预处理设施，以及

设施的运行情况。 

现状：目前仅连云区、东海县及赣榆区已整理完成达标区内“小

散乱”排水户清单、问题清单及任务清单，其余各区县尚未开展排查

工作；灌云县部分道路及连云区云山街道已开展“小散乱”相关整治

工作，但实施范围与 2021 年度达标区范围不完全一致。需尽快梳理

达标区内的清单，有针对性的开展工作。 

2）排水设施日常管理 

要求：①建立排水设施和预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制度；                                          

②整理排水设施和预处理设施运行维护记录。 

③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场抽查排水设施和预处理设施的

运行和养护情况，抽查比例不低于 10%，重点查看排水和

预处理设施的运行和养护情况，现场检查“小散乱”排水

户污水管网总排口。 

现状：连云港市各区县均未建立完善的“小散乱”排水设施和预

处理设施运行维护制度，尚未整理相关记录。 



 

 

3）排水管理 

要求：①对达标区内“小散乱”排水户进行排水许可证发放及管

理； 

②整理“小散乱”排水户排水许可管理台账，建立“小散

乱”排水户动态排查和管理的制度； 

③整理对“小散乱”排水户的日常监督管理、巡查执法和

宣传教育工作记录； 

④排查河道蓝线侵占情况，整治沿河湖违法建筑。（评估

验收时现场检查，抽查不少于 1 条河道岸线） 

现状：连云港市区由公用事业发展中心、灌云县由住建局管理排

水许可证的发放及管理，目前在建成区范围内已发放少量排水许可证，

其他区县尚未开展此项工作。连云港市各区县 2021 年度达标区内均

未建立完善的排水许可证发放及管理制度、排水户动态排查和管理制

度，缺少相关台账及日常监督管理、巡查执法和宣传教育工作记录。 

5、”三整治“——庭院污水整治行动（16 分） 

1）问题排查 

要求：①排查达标区内的居民小区、公建和单位庭院清单 

②编制问题排查报告，整理问题清单。 

现状：目前开发区、东海县、赣榆区已整理完成达标区内的居民

小区、公建和单位庭院清单，并编制问题排查报告，整理问题清单，

连云区仅完成清单梳理。其余各区县尚未开展有关工作。 



 

 

2）排水整治 

要求：①整治达标区居民小区、公建及单位庭院内部排水管网，

并整理相关台账资料。 

②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场抽查居民小区、公建及单位庭

院内部排水管网系统整治情况，抽查比例不低于 10% 

现状：赣榆县、灌南县针对问题排水户已生成相关工程，即将进

场施工。灌云县由于前两年着力实施雨污分流改造工程，基础较好。

海州区、连云区及灌云县目前全区县范围内开展老旧小区改造工作，

这些工作未与 2021 年度达标区工作任务相结合，需及时调整计划。

其余各区县尚未开展居民小区、公建及单位庭院内部排水管网整治工

作，距离考核差距较大。 

3）排水设施日常管理 

要求：①建立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制度； 

②整理排水设施运行维护记录； 

③公示雨污水管网布局走向图。 

④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场抽查排水设施运行和养护情况，

抽查比例不低于 10%，重点查看设施的运行和养护情况。 

现状：连云港市及各县尚未建立完善的排水设施运行维护制度，

已整治的小区、公建单位均未公示雨污水管网布局走向图。 

6、“三提升“——新建管网质量管控水平提升（4 分） 

1） 管控新建管网质量 

要求：①整理 2019 年以来新建管网工程相关资料，重点是关键



 

 

节点的施工质量管控、管网工程验收程序等。 

②达标区验收时，现场抽查新建管网建设和运行情况，重

点查看管道、检查井等设施材料的选择和施工质量等，抽

查不少于 3 处 

现状：连云港市各区县已整理 2019 年以来新建管网工程相关资

料并保留有相关台账。根据现场调查，大部分区县新建管网设施材料

和施工质量符合相关标准。 

7、“三提升“——管网检测修复水平提升（8 分） 

1）管网排查检测 

要求：①整理排查管网检测任务、计划安排和完成情况，管网排

查需符合《江苏省城镇排水管网排查评估技术导则》要求； 

②整理管网排查检测台账资料，重点是排查报告、检测评

估报告和相关影像资料等。 

现状：按照要求，需在 2021 年基本完成管网检测工作。各区县

根据《连云港市 2021 年度管长制暨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要点》，

已明确管网检测任务及计划安排，目前仅海州区开展排查工作，但完

成情况缺少台账资料，灌南县已纳入 PPP 项目中实施管网检测，开发

区已开展大量管网检测与修复工作，但检测不符合《导则》要求，无

报告与影像记录，无台账资料；其余区县均存在检测方式不符合《导

则》要求的情况，且推进较慢。 

2）管网改造修复 

要求：①整理管网改造修复工程相关资料； 



 

 

②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场抽查改造修复后的管网实际运

行情况，重点查看问题较为严重的管段，抽查不少于 3

处。 

现状：连云港市各区县已整理管网改造修复工程相关资料，目前

仅开发区形成台账资料。 

8、“三提升“——管网养护管理水平提升（8 分） 

1）养护管理 

要求：①整理养护合同、养护计划和养护台账； 

②整理管网养护质量监督考核资料； 

③达标区评估验收时，现场抽查管网养护情况，重点查看

管网是否存在堵塞、破损等现象，抽查不少于 3 处； 

现状：连云港市各区县尚未对养护合同、养护计划和养护台账及

管网养护质量监督考核资料进行整理。目前灌云县、灌南县污水管网

尚缺乏专业管养。 

2）养护经费落实 

要求：①整理养护经费拨付文件和支付凭证； 

②整理养护合同和养护台账。 

现状：连云港市各区县尚未整理养护经费拨付文件和支付凭证及

养护合同和养护台账。 

3）管网信息化 

要求：建立排水管网 GIS 系统，并将达标区内管网信息全部录入

GIS 系统。 



 

 

现状：连云港市已建立排水管网 GIS 系统，并已录入部分管网信

息，东海县及灌云县 GIS 系统目前在建，灌南县 GIS 系统

随 PPP 工程共同建设。 

9、加分项（8 分） 

1）居民小区内部管网专业化养护 

要求：①整理居民小区清单； 

②整理内部管网养护委托合同和养护台账。 

现状：目前仅开发区、东海县及赣榆区已整理完成达标区内的居

民小区清单；连云区老旧小区改造完成后进行招商交由物业管理，其

余各区县未明确小区内部管网养护方式。 

2）创新与特色亮点 

要求：整理达标区内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创新及特色亮点台账

资料。 

现状：灌云县由分管县长牵头，住建、城管各部门统一管理，并

由纪委对现场进行执法监督，对污水处理提质增效工作的高效开展起

到巨大的推进作用；连云区在云山片区污水空白区管网建设中，实现

3238 户散户居民接管全覆盖，共 3.2 平方公里，铺设污水管道 60.92

公里。其余各区县缺乏创新与亮点。 

三、督查情况评价 

1、按照达标区的建设要求，今年的提质增效达标区尚无一个可

通过初步验收。 

2、海州区尚未梳理达标区的建设清单，仍然在实施市政污水管



 

 

道建设工程，排水户内部雨污分流及小散乱整治尚未开展，与考核标

准差距极大，目前进度及初步分析实施难度，很难在年底前通过达标

区验收。 

3、连云区前期已开展大量基础工作，雨污分流开展较为完善，

应尽快开展达标区范围内的工业企业及小散乱整治，完善排水许可制

度，集成前期工作成效，争取提前建成提质增效达标区。 

4、开发区基础条件较好，范围内排水户较少，工作任务少，将

工作重点与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相结合，尽快开展清单梳理和工程任

务的开展，具备提前通过初步验收的条件。 

5、赣榆区达标区建设清单梳理完善，工作任务开展思路清晰，

工程开展与达标区建设紧密结合，是目前督查中安排统筹最为合理的

区县。 

6、高新区基本工作未开展，由于行政职能与海州区存在部分重

合，为便于统筹及效果集成，建议与海州区同步开展相关工作。 

7、东海县清单任务梳理完成，需尽快推进项目开展，结合老旧

小区建设任务的调整，确保年底前完成提质增效达标区的建设，同时

加快西湖污水处理厂的扩建，为提质增效工作开展打好基础。 

8、灌云县前期工作基础较好，通过已实施工程的回头看、小散

乱整治后，再完善一些制度和工程台账可提前实现提质增效达标区的

建设。 

9、灌南县 PPP 项目即将开展，虽然覆盖范围大，资金充裕，但

由于前期基础薄弱，需合理安排施工计划、加快施工进度方可确保达



 

 

标区建设完成。 

10、各区县关于提质增效的制度建立及台账的整理较为滞后，需

加快相关工作的推进。 

四、工作建议 

1、提请主要领导重视 

提质增效达标区的建设涉及部门较多，工作内容繁杂，台账整理

及制度建立与工程推进并重，需要区县主要领导高度重视，统筹协调

调度，否则只依靠住建或水务一家之力，或只实施工程措施，忽视管

理措施，将无法完成考核任务。 

2、梳理清单分解任务 

每个提质增效达标区清单和任务梳理是工作开展的第一步，目前

各区县除赣榆和东海完成了这项工作，其余各区县都还没有任务清单，

没有清单根本无法明确掌握家底，了解自身的差距，更无法落实整治

任务及需要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各区县需抓紧在 6 月底前完成清单的

梳理。 

3、推进工程尽快实施 

目前 2021 年已过半，很多区县工程尚未立项，距离实施还有一

段时间，如再耽搁，将无法在年底前完成工程建设及工程台账资料的

准备，通过考核压力极大。 

4、科学开展达标区建设工作 

市住建局牵头设计统一河道排口标识标牌，由各区、县、平台进

行分类设置。排口标牌参考下图。 



 

 

 

“小散乱”排水整治，公建和企事业单位庭院排水整治，住宅小

区和阳台污水整治，排水管网养护管理提升、修复与改造、信息管理

等工作要求，应参照《江苏省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系列工作指南》

（苏建城〔2021〕45 号）。 

污水直排口、市政雨污水管网调查具体内容和要求详见《江苏省

城镇排水管网排查评估技术导则》。 

达标区本底调查，达标区内排水户排查，并形成建设方案和计划，

应参照《关于印发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建设工作指引的通知》

（苏建城〔2021〕82 号）。 

各区、县、平台对照《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评估验收细

则（试行）》开展自查，自查符合标准后，将自查报告、自查打分表

和相关证明材料报连云港市住建局，申请评估验收。 

 



 

 

附表：2021 年度连云港市城镇污水处理提质增效达标区评估验收初步评分表（第一期） 

序号 
分项

得分 
内容 

海州

区 

高新

区 

开发

区 

连云

区 

赣榆

区 

东海

县 

灌云

县 

灌南

县 

1 6 工作任务及推进情况 0 0 6 0 6 6 0 0 

2 4 工作宣传 1 1 2 1 1 1 1 1 

3 4 
整治后的黑臭水体长效保持机制的建立和落

实情况 
3 3 3 4 3 3 3 3 

4 4 
污水直排口动态排查和管理制度的建立和落

实 
0 0 2 0 0 0 0 0 

5 2 
服务于原空白区的污水收集处理设施运行情

况 
2 2 2 2 2 2 2 2 

6 6 

工业企业排水

整治行动 

工业废水接纳管理 6 0 6 6 6 6 6 6 

7 5 雨污分流改造情况 5 0 0 5 5 5 5 5 

8 6 排水设施日常管理情况 6 0 0 0 0 6 6 6 

9 3 排水许可管理情况 3 0 2 3 1 3 3 3 

10 10 

“小散乱”排

水整治行动 

排查整治情况 0 0 0 2 2 0 2 0 

11 6 排水设施日常管理情况 0 0 0 0 0 0 0 0 

12 4 排水管理情况 0 0 0 0 0 0 0 0 

13 4 

庭院污水整治

行动 

问题排查情况 0 0 4 4 4 4 0 0 

14 8 排水整治工作完成情况 0 0 0 0 1 0 0 0 

15 8 排水设施日常管理情况 0 0 0 0 0 0 0 0 

16 4 

新建管网质量

管控水平提升

行动 

新建管网质量管控情况 2 4 4 4 4 4 4 2 

17 4 管网检测修复

水平提升行动 

管网排查检测情况 0 0 0 0 0 0 0 0 

18 4 管网改造修复情况 0 0 0 0 0 0 0 0 

19 4 

管网养护管理

水平提升行动 

养护管理情况 0 0 0 0 0 0 0 0 

20 3 养护经费落实情况 0 0 0 0 0 0 0 0 

21 1 管网信息化情况 1 1 1 1 0 0 0 0 

加分

项 

5 居民小区内部管网专业化养护情况 0 0 0 0 0 0 0 0 

3 创新与特色亮点 0 0 0 1 0 0 1 0 

总分 108  29 11 32 33 35 40 33 28 

注：1、因缺少台账资料，相关工作有推进但未能得分。 

2、海州区、东海县、灌云县、灌南县达标区范围内无工业企业，工业企业排水整治行动分为满分。 


